
臺中市南區樹義國民小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照顧報名簡章 
     各位家長您好： 

     下學期本校課後照顧班要開始報名囉!因下學期的開學日 02/23(一)當天即有課後照顧，因此需要預先調查第二學期的參加意願，想讓學生參

加的家長，請注意以下說明： 

一、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線上報名。(報名有任何問題，請洽詢學務處訓育組高老師，04-22657298分機 727) 

(1)報名網址 http://syes.groups.com.tw/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瀏覽器)  

(2)報名網址 QR CODE如右 

(3)連結進去後，務必先仔細閱讀【報名須知】及【操作說明】(一定要有耐心看完所有步驟)，才不會報名失敗，損失自身權益。 

(4)請家長線上完成報名程序後，一定要留意【正／備取名單】(會先全列入備取名單中，待抽籤完成才會將名單從備取轉正取)。 

(5)活動報名截止前，都可自行登入會員中心，進入<報名紀錄>中查詢(一定要進去確認)，也可隨時自行取消報名。 

2. 一學期只報名一次，原則上一個年級開設一班（若人數超過 30以上，視師資允許則開設二班），各班名額以 25人為限。 

3. 線上報名後，凡具有低收入戶、原住民、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和其他特殊境遇經學校專案會議評估需扶助之學生優先錄取，所餘名額再開放

予其他學生抽籤，並抽出備取順序(名額共 25人，額滿為止)。 

4. 錄取名單將於 01/16(五)09:00~09:10於學務處公開抽籤(若報名人數超過 25人則採抽籤方式，若不滿 25人則不抽籤)。抽籤作業完成後，

公告於本校網頁，請自行留意。 

二、報名時間：115 年 01月 09日(五) 08：00至 115年 01月 11日(日) 23：59止。 

三、繳費方式:學期費用分兩期(02-04月與 05-06 月)繳，正取者將於開學後發下繳費單，請家長持單在期限內以自己便利的管道繳費。逾時未繳

費視同棄權，名額由備取者依序遞補，05-06月費用會於下一期再另發繳費通知單。 

四、114學年度第二學期上課日期為： 

年級 上課日期 上課日數統計 備註 

一年級至五年級 
02/23~06/30 

(星期一至五) 

一 二 三 四 五 ★和平紀念日補假：02/27(五) 
★兒童節、清明節放假：04/03(五)、04/06(一) 

★勞動節放假：05/01(五) 

★端午節放假：06/19(五) 

★休業式 06/30(一)照常實施 

★畢業旅行停課：06/08(一)、06/09(二) 
★畢業典禮 06/12(五)起停止實施 

18 19 18 18 14 

總計：87日 

六年級 
02/23~06/11 

(星期一至五) 

一 二 三 四 五 

14 15 16 16 12 

總計：73日 

五、114學年度第二學期各年段每期收費金額： 

 低年級(一、二) 中年級(三、四) 五年級 六年級 

第一期費用 

(02、03、04月) 
總計：8834元 總計：6726元 總計：5943元 總計：5943元 

第二期費用 

(05、06月) 
總計：7863元 總計：6003元 總計：5220元 總計：3494元 

★註 1：依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民國 104年 07月 22日)第二十條計費標準計算。 
★註 2：為因應 108年度小學教師鐘點費調漲，本課照班收費可能也會調漲，一切以教育局來文為主，特此告知！ 

六、其他注意事項(為了您的權益，以下注意事項請務必詳讀) ： 

1.上課教室會於每月第一天上課前貼在學生聯絡簿上。 

2.不得挑選部分天數或時段參加(即學生部份時段若離席參加其他活動或早退，則不另行退費)，請假期間的學費也不退費，請欲報名之學生家 

  長斟酌後再報名。 

3.建議家長能讓孩子完整參加課照班為佳，若真的有個別安排，學生未能完整參加課照班，有時有不同的課後規劃，如安親班、補習班、課外 

  社團等，為了學生的安全問題，請家長能確實掌握學生離開課照班後的自身安全(如家長接送、安親班老師接送、自行走路等方式)，務必叮 

  嚀孩子能遵照家長的安排參與相關活動，確認孩子安全。 

4.課程實施內容：依據〈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107年 06月 08日中市教學字第 1070050018號函修正)，臺  

     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學校課程規劃應本多元活潑之原則，提供以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為主之多元服務……但不得 

     實施超越學校教學進度之領域教學。 

   5.低收入戶（附證明文件）、原住民及學童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學費全免。 

七、退費規準:依〈臺中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107年 06月 08日中市教學字第 1070050018號函修正) 

1.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 

2.確定開班後未逾本服務總時(節)數三分之ㄧ，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本服務，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3.開班後超過本服務總時(節)數三分之ㄧ未達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ㄧ。 

4.申請退費時達本服務總時(節)數之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5.學校因故未能開辦本服務者，應全額退還費用。 

6.學生因法定傳染病或防疫需要無法參加本服務者得申請退費。  


